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

（新苗人才计划）项目验收要求

●项目名称

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项目。

●项目类别

1．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2．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3．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项目。

●项目学历组别

1、研究生组项目：凡项目组成员中有一人为研究生，项目即为研究生组项目；

2、本科生组项目：项目组成员全为本科生，项目即为本科生组项目。

●项目学科组别

1、机械和控制（包括机械、仪器仪表、自动化控制等）

2、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电信、通讯、电子、软件等）

3、数理（包括数学、物理等）

4、生命科学（包括生物、药学、食品等）

5、能源化工（包括能源、材料、石油、化学、化工、生态、环保等）

6、社科（包括人文、管理、社会科学等）

7、艺术设计（包括艺术、设计等）

8、建筑工程（包括建筑、工程等）

●验收内容

1．项目合同书规定的各项内容以及技术、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

2．项目经费的实际支出情况以及使用的合理性、规范性；

3．项目获得的自主知识产权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情况；

4．项目实施的组织管理情况；

5．项目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

●验收要求

1．项目至少符合下列情况之一，且至少有一名项目组成员为主要作者的（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可申请验收：

（1）论文发表，且标明“受《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资助”，具体要求如下：

①研究生组项目要求至少发表1篇学校人事处认定的A/B类期刊论文，或论文被三大索引收录；

②本科生组项目要求至少发表1篇学校人事处认定的A/B类期刊论文，或论文被三大索引收录，或第一作者发表2篇普通期刊论文；

（2）专利申请（要求受理后公示1个月以上）；

（3）软件著作权（要求授权）；

（4）大学生“挑战杯”竞赛获省级二等奖及以上奖项；

（5）权威机构鉴定，且鉴定结果理想；

（6）投产应用，产生一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7）成果被厅级及以上政府部门认定、采纳，且标明“受《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资助”；

（8）项目实体运营，成效良好，且注册成立大学生创业企业。

（注：以上成果需与申报项目密切相关，且成果实现时间在项目研究期内。）

2．完成或基本完成项目合同确定的任务及技术指标、经济指标，经费到位且使用合理，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通过验收：

（1）合同规定的主要任务和指标未完成的；

（2）提供的验收资料、数据不真实的；

（3）经费使用弄虚作假或挪作他用的；经费支出明细单与实际票据不符的；

（4）材料不齐全、格式不规范的；

（5）资助计划入选者及其指导教师有替换的。

●验收结论及处理意见

验收结论分为通过验收和不通过验收。对于通过验收的项目，直接报送省项目办申请结题。对于不通过验收的项目，给予以下处理：

（1）不予报送省项目办申请结题；

（2）停止下拨学校配套经费；

（3）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下一年度项目，指导教师不得指导下一年度项目；

（4）减少相关管理学院下一年度报送校级、省级评审的项目数，减少项目数与不通过验收的项目数相等；

（5）学校管理部门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及省项目办结题进度安排，决定是否组织二次验收。二次验收通过则项目予以补报省项目办申请结题。

（6）报送省项目办验收项目，验收结论为不通过项目，参照以上（3）至（4）条处理。

（7）最终未能申报省项目办验收项目或省项目办验收不通过项目，验收情况记入项目组成员档案。

●验收流程与方式

1．验收流程：

（1）各学院根据验收要求对项目材料进行初步格式审查和支撑材料审查，审查不合格项目直接不通过验收。

（2）各学院组织专家以答辩或书面评审形式对学院新苗立项项目进行验收，形成验收意见。
（3）校团委对项目结题材料的格式和支撑材料进行复查，形成校级验收意见。
（4）本次验收结果分为验收通过和验收不通过，验收通过项目由校团委报省项目办公室申请项目结题。
2．验收方式：

（1）答辩验收：由各学院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形成验收组，采用答辩形式听取项目执行情况、质询项目关键技术，讨论并形成验收意见。

（2）书面验收：由各学院将项目验收材料送相关领域专家，进行书面评审，形成验收意见。
具体验收方式由各学院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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